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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2-010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5 亿元设立东方集团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新设

公司”），其中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13,500万元，占被投资公司总股本的 90%，东方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1,500 万元，占被投资公司总股本的 10%。公司为新

设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 12个月，公司与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交易情况如下： 

1、2021年 7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辉澜公司 92%股权。截止目前

上述交易正在推进中。 

2、根据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 2021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互保

额度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 40.84 亿元，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46.52 亿

元。 

3、根据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公司最近 12 个月向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出资房屋及设备实现

收入金额为人民币 0.25 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和食品科技研发，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东方集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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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新设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其中，

公司出资金额为 13,500 万元，占新设公司总股本的 90%，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金额

为 1,500 万元，占新设公司总股本的 10%，公司为新设公司的控股股东。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29.66%股份，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

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 12 个月，公司与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交易情况如下： 

1、2021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辉澜公司 92%股权。截止目前

上述交易正在推进中。 

2、根据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 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互保

额度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 40.84 亿元，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46.52 亿

元。 

3、根据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公司最近 12 个月向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出资房屋及设备实现

收入金额为人民币 0.25 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显峰，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路 5 号院 1 号楼 26 层 2606，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珠宝首饰、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

交易、储运活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食用农产品、橡胶制品、矿产品、

金属矿石、金属材料、纸浆、纸制品、金属制品、钢材、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饲料、饲料添加剂、燃料油、塑料制品；贸易经纪与代理；物业管理；计算

机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信息咨询（不含中介）；货物进出口；



 

 3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销售食品；成品油零售。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768.30亿元，负债总额 498.3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37.12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921.38

亿元，净利润 6.9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19亿元。 

（二）关联关系介绍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29.66%股份。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方集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5亿元 

4、注册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开发区 

5、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公司认缴出资金额为 13,500 万元，占新设公司总股本

的 90%，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金额为 1,500 万元，占新设公司总股本的 10%。

公司为新设公司的控股股东。 

6、经营范围：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食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肥料生产；肥料销售。 

以上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4 

四、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依据主营业务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成立东方集团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是落实公司“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充分整合公

司现有业务资源，扩大经营范围。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在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链

上下游投入资源，夯实基础，并在公司现有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拓展高水分植物

蛋白肉、预制菜研发、海水提钾、大豆深加工等，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投资力

度和成果转化，助力公司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2 年 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

投资暨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方灏先生、刘怡女士对本议案依法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东方集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事项符合公司经营目标和

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东方集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目的为整合现有农业产

业资源，重点拓展高附加产品的研发、投资力度和成果转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利

益，与关联方共同出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

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9日 


